
  

臺北市私立復興實驗高中 

 資賦優異學生縮短修業年限實施計畫 

                         102年 08月 22 日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修正通過  

                         109年 09月 24 日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修正通過 

                         111年 03月 10 日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修正通過 

壹、 依據： 
一、 特殊教育法。 

二、 特殊教育學生調整入學年齡及修業年限實施辦法。 

三、 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辦法。 

四、 臺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資賦優異學生縮短修業年限實施要點。 

五、 臺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資賦優異學生縮短修業年限實施方式須知。 

貳、 目的： 
一、 發揮資賦優異學生學習潛能，提供優質學習環境及適性多元課程。 

二、 協助學習優異之學生加速、加深或加廣學習。 

參、 實施對象： 
一、 本校資優學生。 

二、 本校「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之資優學生。 

肆、 實施方式（附件一）： 
一、 學科成就測驗通過後免修該學科（學習領域）課程（以下簡稱免修課程）。 

二、 部分學科（學習領域）加速（以下簡稱部分學科加速）。 

三、 全部學科（學習領域）同時加速（以下簡稱全部學科同時加速）。 

四、 部分學科（學習領域）跳級（以下簡稱部分學科跳級）。 

五、 全部學科（學習領域）跳級（以下簡稱全部學科跳級）。 

伍、 申請方式： 

一、 申請時間：寒暑假起至開學一週內截止申請。 

二、 申請地點：本校中學輔導室特教組。 

三、 報名方式： 

(一) 填寫申請表暨學習輔導計畫表（附件二）。 

(二) 備妥相關證明文件。 

四、 因每項實施方式的標準不同，請於報名時註明申請項目以利行政作業之進行。 

五、 直升班學生得以八年級下學期或八年級全學年成績進行申請。 

六、 申請縮短修業年限學生，須具資優資格；未具資優資格者，須先通過臺北市鑑輔會認

定之資優鑑定評量。 

陸、 辦理資賦優異學生縮短修業年限工作及鑑定程序流程（如附圖） 

柒、 經費： 
一、 辦理「資賦優異學生縮短修業年限」鑑定所需之費用由本校中學輔導室年度預算核支。 

二、 資賦優異學生申請縮短修業年限之個別學習輔導若需額外經費，由家長自付為原則；

符合特殊教育法第四十一條規定之身心障礙及社經文化不利之資賦優異學生，其個別

學習輔導之經費由本校急難救助金支應或專案報教育局申請補助。 

捌、 本辦法經本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通過陳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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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Content.aspx?PCODE=H0080035
file://///資料交換/new%20www/mid04/specialedu/資優縮修計畫（附件一）.doc
file://///資料交換/new%20www/mid04/specialedu/附圖%20%20資賦優異學生縮短修業年限工作辦理方式及鑑定程序流程圖.doc


  

附圖  資賦優異學生縮短修業年限工作辦理方式及鑑定程序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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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施相關評量  

 

 公布校內鑑定通過名單  

 公布審核通過名單  

 辦理資格審核  

 受理推薦申請  

 辦理宣導工作  

 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組成評量小組  

 召開評量小組會議（一）  

 召開評量小組會議（二）  

擬訂實施計畫 (討論申請資格、決定評
量方式、研議評量標準…等)。 

成員包括：校長、行政人員（相關處室
主任、教學組長、註冊組長、特教業務
承辦人）、學科教師代表、班導師、該科
任教教師、輔導教師或教官、家長代表，
或高一層級以上教育階段學校代表…
等。 

含：基本資料、申請項目、初步學習輔
導構想。 

相關評量如：教師及學生家長觀察紀
錄、智力測驗、學術性向測驗或學科成
就測驗、社會適應行為評量，蒐集特殊
表現紀錄…等相關資料。 

審議各項評量資料及通過名單。 

於開學後一週內上網公告，並加強辦理
宣導工作。 

 申請項目第一、二、三項 

資料報局備查 

 教育局召開鑑輔會議  

 核定縮短修業年限  

 評鑑學習結果  

 成績考查及執行成效檢討會議  

縮短修業年限涵

蓋不同教育階段

者（如：國中八

年級、高中二年

級學生，欲提早

參加高一層級教

育階段入學分發

或甄試者），至遲

應於每年 4 月 15

日前提出。 

 擬訂個別化學習輔導計畫  

個別化學習輔導
計 畫 內 容 ， 包
含：學生基本資
料、評量測驗紀
錄、計畫目標、
實施方式、彈性
課表、加深加廣
項目之評量標準
與作法、輔導人
員或教師、追蹤
輔導紀錄、檢討
及建議事項等。 

 實施縮短修業年限  

申請項目第四、五項或欲提早畢業者 

資料報局審核 



  

 


